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6]00014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宁远县柏家坪河东水库、中和新屋地水库等6处度汛隐患处置工程

（2）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6]026001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679725.05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陆拾柒万玖仟柒佰贰拾伍元零伍分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2-04， 完成日期 : 2026-04-04。 总日历天数 : 60天。

地点 : 宁远县

4.付款 :

签订合同并进场施工后招标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价款的10%作为 预付款。施工过程中采购

人按每月完成实际形象进度工程量的80%支付工程进度款（扣除支付的10%预付款），审定后付至竣

工结算价的97%，缺陷责任期满后15日内支付剩余的3%工程款。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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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商务、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1、采购项目名称：宁远县柏家坪镇河东水库、中和镇新屋地水库等6处度汛隐患处置工程

2、采购项目预算：691087.5元

二、工期及质量要求

1、工期要求：合同生效后 60 （日历日）内完成施工，并达到验收合格标准。

2、质量标准：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验收合格。

三、项目实施要求

1． 建筑材料运输、保管及保险

1.1 成交供应商负责建筑材料到施工地点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及现场搬运等。

1.2 成交供应商负责建筑材料在施工地点的保管，直至项目验收合格。

1.3 成交供应商负责其派出的施工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

2、管理服务要求

2.1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特点及实际情况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包括但不限于管理方案与技术措施、人

员配置方案及设施设备配置方案、工程进度计划措施、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明作业、安全生产保障措

施等内容。

2.2 成交供应商须加强施工的组织管理，所有施工人员须遵守文明安全施工的有关规章制度

，持证上岗。

2.3 成交供应商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

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

3、质量保证

3.1本工程质量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验收合格。

3.2施工期间，应接受采购人及监理工程师的监督管理，遵守有关规定。

3.3质量保修：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79号）及相关规定执行承担保修任务，保

修期间进场维修，保证无偿修理完好。

4、验收要求

1、按合同规定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要求验收；

2、工程交付验收，根据甲方认可的采购要求、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等进行验收。由甲方牵头，相

第2页



关部门参加进行验收；

3、项目完成后，成交人应将项目有关的全部资料，包括施工管理资料、技术文档、竣工图

纸等移交采购人。

5、工程保修

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79号）及相关规定执行承担保修任务，由承包人承担

其责任与义务。

6、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同意由当地建设工程

仲裁委员会仲裁。

四、付款结算方式

1、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并进场施工后招标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价款的10%作为预付款。施

工过程中采购人按每月完成实际形象进度工程量的80%支付工程进度款（扣除支付的10%预付款

），审定后付至竣工结算价的97%，缺陷责任期满后15日内支付剩余的3%工程款。

2.特别约定：因工期紧张，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结果公示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领取成交通知书，缴

纳相关的履约保证金，与采购人签订合同，10个工作日内进场开工，成交供应商不在规定时间内及无正

当理由拒签合同的，采购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数额的，成交供应商

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3.成交供应商在收到开工通知7 天内不组织工程开工的，履约保证金转为违

约金。

五、报价要求:

1、本项目工程量清单以采购人提供的本项目财政评审报告为准，请各供应商根据采购人发布的工程

量清单进行投标报价，暂列金额为固定金额，需单独列出（应完整响应发布的工程量清单内容，不得缺

项漏项。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2、本项目报价应包含:人员派遣、文书档案的整理等一切税费(包括关税、增值税等)、人工、运费

、保险费、验收、图纸、资料、质保期及伴随服务等相关的全部费用。

六、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其他不尽事宜，于双方合同中补充。

对于上述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说明。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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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04

甲方 : 宁远县水利局（签章）
甲方唯一码 : 114311267406419034

法定代表人 : 郑林凡

委托代理人 : 胡勇

电话 : 15074675289

传真 :

乙方 : 河南卓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章

）
乙方唯一码 : 91410526MA40HB7F4L

法定代表人 : 张宇准

委托代理人 : 黎婷

电话 : 15616226397

开户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滑

县新区支行

银行账号 : 410501606336000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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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宁远县柏家坪河东水库、中和新屋地水库等6处度汛隐患处置工程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6]026001号 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6]00014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

/个/年/项

/次)

采购单价

(元)

供应商响应单

价(元)

1
B02099900-其他

水利工程施工

宁远县柏家坪镇河东水库、

中和镇新屋地水库等6处度

汛隐患处置工程

1 项 691,087.5 679,725.05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679,725.05 大写: 陆拾柒万玖仟柒佰贰拾伍元零伍分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河南卓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10526MA40HB7F4L

日期 : 2026年0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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